标题：听泉

作者：于为民

正文：
    逃避了城市的喧嚣与烦躁，逃避了酷暑的炎热与郁闷，我们来到壁立千仞的太行山中，在辉县风景绝秀的八里沟和郭亮游览区涉溪流，攀绝壁、穿林莽。“一险未过一险迎，十里全无半里平，莫道牧童遥指处，身在画中不肯行。”我赞叹巍巍太行丰碑般的雄伟挺拔，更为那满山的飞瀑流泉所陶醉。

    果说，江南的山飘逸秀丽，北方的山险峻苍茫，辉县的山却横空出世，集奇、险、峻、秀、幽于一体，形成独特的自然风光。这里危崖耸立，怪石嶙峋，绿树苍苍，这里飞瀑喧腾，深潭千尺，山泉泻玉，溪流潺潺，百鸟和鸣。重重叠叠山、婷婷娜娜石、曲曲环环水、丁丁冬冬泉，水中有山，山中有水，山抱碧水，水映青山，风光无限。山光水影，瞬息万变，一会儿霞光万丈，一会儿云海升腾，一会儿骤雨初歇，一会儿雾锁群山。是这满山的清泉给大山以灵气，置身于这超凡脱俗的空灵和静谧之中，仿佛使人的灵魂也得以洗 和净化。

    听那山泉，或点点滴滴丁冬有声，或涓涓细流浅吟低唱，从石缝里、从山洞中、从突兀的岩石下，从草根树根中渗出流出，汇成一曲悦耳动听的生命之歌，汇成千百条小溪在山间奔腾跳跃。进入八里沟山口，夹岸青山形成一条险峻幽深的山谷，一条溪流从山涧中流出，清泉在石间追逐，忽断忽续，忽隐忽现，忽左忽右，忽聚忽散。溪边芳草如茵、绿树簇拥，间或一两只洁白的山羊在溪涧石上撒欢腾跳，似白云朵朵。不知从哪里响起牛儿的哞声，使人分不清到底是铃声还是泉声。行走之间，忽听前面涛声震耳、峡谷轰鸣，沿着高低起伏的山间小路，穿过树林，远远望见一条银链倒悬在万丈悬崖上，节节下泻，若长龙戏水；近看喷珠溅玉，素帛飘飘。这便是著名的八里沟大瀑布，落差高达157米，瀑布飞跌而下，分出不同的层次，像一支支箭镞直射谷底，又如同一群天真顽皮的孩子争先恐后地跳入潭中嬉闹。柔长的身姿更如同天仙下凡，轻歌曼舞，变幻着不同的舞姿，似天女散花，似汉风唐韵，似银河落九天，激起几米高的水柱和浪花。一阵轻风吹过，浪花化作漫天的水雾和云烟；斜阳西照，如同七色的彩虹飞舞。潭底数丈高的水柱和惊雷般的声响则是多情的大山为它的情人伴奏，大山和清泉就是如此情意缠绵。沿着绝壁上开凿的“之”字形石阶小路，头顶一线蓝天，我们奋力攀上峰顶，追本求源。处处山水、处处飞瀑流霞，早已使人忘记了路途的艰辛和劳顿。常言说山有多高水有多高，倘若不身临其境，很难体会到这种境界。在800米高的峰顶上，居然也是水声潺潺，溪流终年不断。八百里沟大瀑布发源于山西境内海拔1400米的大山之中，一路坎坷曲折，流经山崖峡谷。山外青山泉外泉，在八里沟瀑布上面的山川之中，更有多级瀑布浪花飞溅，溪水时缓时急，气象万千。泉边的平地上依山而建一个小小的村落，石墙石瓦、石桥石碾，用竹管连接的管道可以将泉水送到家家户户。好客的主人在溪边搭起简陋的草棚，煮茶烧饭，热情招待来自远方的客人。泉水就从棚边和茅棚中流过，甘泉伸手可掬，喝一口清凉宜人。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衣舍三两点，鸣啼四五声。不问客何至，灶底起炊烟。”也许是这山间明月、林中清泉酿造出如此自然纯朴的乡风。

    更为奇特的是郭亮游览区钟乳山半腰的青龙泉。千丈绝壁如刀削斧凿，到了泉边向里凹落进去，却从切面上倒垂下一块水桶般粗一米长的石柱，有眼有须，苍苔斑斑，恰似龙头，泉水就从龙口中源源渗出，似天街小雨，似抽丝吐玉，恰似龙涎，在下边形成一弘清泉，泉水清澈见底，纤尘不染。若有人来时，站在泉边拍拍手或呐喊，泉水马上急雨般哗哗而下，声停后又马上变小，变幻无穷。一年四季泉水长流，使人惊叹于大自然的神秘莫测和鬼斧神工。山中还有红龙洞、白龙洞、黄龙洞，千姿百态。红龙洞中泉水  溢出，越往里走，洞口越小，仅容一人侧身爬行而过。白龙洞扩大幽深，钟乳倒挂，洞中有一条暗河，泉水随季节而变化，水涨时从洞口流出。到洞中需乘船而过，据说探险者深入数百米仍不见尽头，洞内地形复杂，构成一种神奇诱人的色彩。

这青山，这碧水，这甘泉，给莽莽太行增添了动人的魅力和奇异的风韵：春则鲜花满山，夏则满目苍翠，秋则遍山硕果，冬则山舞银蛇。无论人世间有多少沧桑变易和兴亡沉浮，这山这泉则不为所动，依然按照大自然永恒的规律花开花落，青山不老，碧水长流。

出处：《散文》
推荐理由：
    文中优美的词句给人以美的享受，使人赞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神秘莫测。飞瀑喧腾、喷珠溅玉、雾锁群山、危崖耸立，立身于此景，不禁为连绵青山的雄伟挺拔喝彩，为飞瀑流泉的诗情画意所陶醉。“飘逸秀丽”、“险峻苍茫”、“横空出世”，山的险峻、壮丽亦真亦幻；“山泉泻玉”、“溪流潺潺”、“深潭千尺”，水的静谧、幽深展现无遗；勾勒出一幅山幽水静的美景，像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水墨画。

    八里沟大瀑布以妖娆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。溪水潺流于青山之间，浅浅的吟唱着；青山耸立于大地的怀抱，低低的絮语着；云雾缠绕于青山流水间，缓缓的浮动着。“之”字行的石阶小路盘沿而下，似一条银链在空中飘荡。“不问客何至，灶底起炊烟。”展现出小村落自然纯朴的乡风。

    泉水似天街小雨，似抽丝吐玉，又似龙涎的青龙泉散发着股股神奇的魔力：纤尘不染、变幻无穷、千姿百态而又神秘莫测，给郭亮游览区蒙上了一条神秘的面纱。

    连绵不绝的青山，潺潺流淌的碧水，清凉宜人的甘泉，给太行增添了一份神韵。它们按照大自然的规律长存于世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坂上初级中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一（3）班：李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导教师：王晓峰

标题：微小的幸福

作者：陈蔚之

正文：

    那天，心情低落，去常逛的一家网站，看到有人开了一贴：“说说你这一年中感到最幸福的事吧。”呵，跟帖的真不少！

    “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父母家人一切安好！还顺利地和公司续签了！”

    “呵，我小侄女说她最幸福的事是外婆送了她一只粉红的小绒猪——那只在小摊上买的猪才5元钱，是她玩具中最便宜的，但却是她的最爱！”

    “今年最幸福的事就是家人及朋友对我的关心，还有，买到了我一直在找的一张碟！”

    “我今年最幸福的事是做了妈妈，宝宝不漂亮，可在我心目中她是独一无二的天使。”

“我最开心的是今年婚后厨艺大增——全因找了个好吃的老公，遂在网站向各位姐妹学艺，现已有几道让老公狂赞的拿手菜了！”

“我最幸福的事是今年发表了我的处女作，别笑我喔，写作一直是我的梦想，27岁总算发表了一篇送给妈妈的小散文，妈妈也很开心喔！”

……

天，这么多的幸福！可好像没一件看来是很隆重的啊，和物质似乎也无关系，全是琐碎、家常而点滴的幸福。

坐着，想自己一年下来有些怎样的幸福——当然，不在俺曾经的标准:那些标准让我疲乏而总未接近，像网友们一样，我用一颗平实心去寻找一年中的幸福时光。

终于确定了一段情感的走向——不是开始，而是结束。但清醒的结束也是种幸福，不是吗？尽管有痛！

姐姐添了可爱的女儿小麦，全家人为此多了一份深爱与快乐。

好友终于从一场打击中走出，曾经，他绝望地想从18层楼上纵身跃下，但今天的他终于重新开始笑了！

去了本省一个美好的地方旅行，花了不到1000块，但添了些无价的照片和回忆。

……

幸福的事还真不少，虽然同样琐碎、微小，甚至不值一提，但就是这些点滴构筑着人生的欢乐时光，并且对抗着那些大的挫败与灾难！它们日积月累，纸扎在日子的缝隙中，像执着的藤蔓抓紧砖墙、细雨积满深洼。人生因此有了继续往下走的理由。那些看似不值一提的幸福，用一双纤小而有力的手在背后推动着日子。

出处:《心灵的独白—心灵体悟篇》
推荐理由：
 本文并没有很华丽的词藻，它用朴实的语言诠释了幸福的真谛：其实幸福很简单，它就在你身边。

幸福很简单，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带着幸福。家人健康快乐，工作顺利，一个小小的礼物，一次贴心的问候、祝福，一个新生命的诞生，一句发自内心的赞美，一篇作品的发表，一次快乐的旅行……这些都是幸福。

幸福很简单，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它就是一种感觉。它可以让你感觉甜蜜，让你感觉快乐；它可以让你感觉微笑，让你感觉泪水；它可以让你感觉世界多么美好，让你心盈美丽。它说不清，道不明，只是，当你感觉幸福时，那就是幸福。

幸福就是生活的理由，当你遇到失意时，他会凝聚成一双具有力量的手，在你身后默默地支持你，给你信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坂上初级中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一（3）班：刘滴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导老师：王晓峰

标题：《平凡的世界》（节选）

作者：路遥

正文：

雨中的雪花陡然间增多了，远远近近愈加变得模模糊糊。城市寂静无声。隐约地听见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，给这灰蒙蒙的天地间平添了一丝睡梦般的阴郁。”

    就在这时候，在空旷的院坝的北头，走过来一个瘦高个的青年人。他胳膊窝里夹着一只碗，缩着脖子在泥地里蹒跚而行。小伙子脸色黄瘦，而且两颊有点塌陷，显得鼻子象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。脸上看来才刚刚褪掉少年的稚气——显然由于营养不良，还没有焕发出他这种年龄所特有的那种青春光彩。

    他撩开两条瘦长的腿，扑踏扑踏地踩着泥水走着。这也许就是那几个黑面馍的主人？看他那一身可怜的穿戴想必也只能吃这种伙食。瞧吧，他那身衣服尽管式样裁剪得勉强还算是学生装，但分明是自家织出的那种老土粗布，而且黑颜料染得很不均匀，给人一种肮肮脏脏的感觉。脚上的一双旧黄胶鞋已经没有了鞋带，凑合着系两根白线绳；一只鞋帮上甚至还缀补着一块蓝布补丁。裤子显然是前两年缝的，人长布缩，现在已经短窄得吊在了半腿把上；幸亏袜腰高，否则就要露肉了。（可是除过他自己，谁又能知道，他那两只线袜子早已经没有了后跟，只是由于鞋的遮掩，才使人觉得那袜子是完好无缺的）。

    他径直向饭场走过来了。现在可以断定，他就是来拿这几个黑面馍的。跛女子在他未到馍筐之前，就早已经迫不及待地端着自己的饭碗一瘸一跛地离开了。    他独个儿来到馍筐前，先怔了一下，然后便弯腰拾了两个高粱面馍。筐里还剩两个，不知他为什么没有拿。他直起身子来，眼睛不由地朝三只空荡荡的菜盆里瞥了一眼。他瞧见乙菜盆的底子上还有一点残汤剩水。房上的檐水滴答下来，盆底上的菜汤四处飞溅。他扭头瞧了瞧：雨雪迷蒙的大院坝里空无一人。他很快蹲下来，慌得如同偷窃一般，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。铁勺刮盆底的嘶啦声象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。血涌上了他黄瘦的脸。一滴很大的檐水落在盆底，溅了他一脸菜汤。他闭住眼，紧接着，就见两颗泪珠慢慢地从脸颊上滑落了下来——唉，我们姑且就认为这是他眼中溅进了辣子汤吧！

    他站起来，用手抹了一把脸，端着半碗剩菜汤，来到西南拐角处的开水房前，在水房后墙上伸出来的管子上给菜汤里搀了一些开水，然后把高粱面馍掰碎泡进去，就蹲在房檐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 他突然停止了咀嚼，然后看着一位女生来到馍筐前，把剩下的那两个黑面馍拿走了。是的，她也来了。他望着她离去的、穿破衣裳的背影，怔了好一会。

    这几乎成了一个惯例：自从开学以来，每次吃饭的时候，班上总是他两个最后来，默默地各自拿走自己的两个黑高粱面馍。这并不是约定的，他们实际上还并不熟悉，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过。他们都是刚刚从各公社中学毕业后，被推荐来县城上高中的。开学没有多少天，班上大部分同学相互之间除过和同村同校来的同学熟悉外，生人之间还没有什么交往。

    他蹲在房檐下，一边往嘴里扒拉饭，一边在心里猜测：她之所以也常常最后来取饭，原因大概和他一样。是的，正是因为贫穷，因为吃不起好饭，因为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，才使他们躲避公众的目光来悄然地取走自己那两个不体面的黑家伙，以免遭受许多无言的耻笑！

    但他对她的一切毫无所知。因为班上一天点一次名，他现在只知道她的名字叫郝红梅。

她大概也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孙少平吧？

推荐理由：

文章开头作者用精炼的语句写了一段环境描写，城市是那么寂静，阴郁，渲染出主人公内心的惆怅与忧郁。接着，作者又用大量笔墨描写了主人公的外貌、穿着、动作和神态，可见主人公是如此贫穷，连自己这个年龄本应有的光彩都没有焕发出来。当他把剩菜剩饭倒进自己碗里时，他那“年轻而又敏感的自尊心”促使他不断东张西望，就像文中所说“慌得如同偷窃一般”。他觉得自己的行为十分丢人，自卑的阴影笼罩着孙少平的心灵。“男儿有泪不轻弹”，但泪珠仍从脸颊上滑落下来，就让“我们姑且认为这是他眼中溅进了辣子汤吧！”。

学校并不是只有他这样贫穷。就在这时，有个女孩也像主人公一样最后取走自己的两个不体面的黑家伙。是的，正是因为家境贫穷，才使他们有同样的遭遇，他们都有“年轻而又敏感的自尊心”，他们害怕别人异样的目光。或许，“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”穷孩子都会因贫穷而上进，以上进求尊严，以尊严慰灵魂。正是他们的精神给予了我们鼓舞与力量，物质贫穷并不可怕，精神贫穷才可怕。孙少平，一个自尊、自强的少年，在如此穷困的境遇中开始了他搏击风雨的人生之路......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坂上初级中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一（3）班：李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导老师：王晓峰
